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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0月26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

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润材料

（二）股票代码：30109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47,941.6553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2,191.2483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10.45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10.4594元/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行业代码为“C26”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T-4日）

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9.32倍，本次发行价格10.45元/股

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26.64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但未来仍存在

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

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圩塘综合工业园

联系人：田美圆

电话：0519-85778588

传真：0519-85778196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赵旭、李旭东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10层

电话：020-38381288

传真：020-38381070

发行人：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零点有数”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3137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805.9944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805.9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75%。剩

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444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

包销，发行价格为19.39元/股。

根据《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2021年10月22日（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北京零点有数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542

末“5”位数 12884

末“6”位数 146018、346018、546018、746018、946018

末“7”位数 8777497、1277497、3777497、6277497

末“8”位数 34630740、54630740、74630740、94630740、14630740

末“9”位数 08442421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11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零点有

数A股股票。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10月25日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兰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33,666,66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020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 或“主

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华兰股份” ，股票代码为“301093”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58.08元/股，发行数量为33,

666,667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

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08,953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4,041,046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24,072,71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71%，网上发行数量为8,585,0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2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2,657,

714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453.1384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6,532,000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7,540,714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53.7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117,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46.2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53744930%，有效申购倍数为6,

504.2795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0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

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组成。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

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华泰华兰股份家园1号创业板员

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08,95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

截至2021年10月14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

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华泰华兰股份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8,953 58,599,990.24 12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082,40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75,986,082.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4,5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09,277.6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540,71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18,764,669.1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756,450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22%。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4,595股，包销金额为2,009,277.6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1028%。

2021年10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网下及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与战略配售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453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发行人：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争光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８０３

号）。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争光股份”，股票代码

为“

３０１０９２

”。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３６．３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

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６６．６６６６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８３．３３３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５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１１

，

２５１．７４１７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６６．７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６．６３３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１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１２４６７５９％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１４５

，

３１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８６

，

２３６

，

３８７．６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１

，

６８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８７

，

３８２．３５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１６６

，

３３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２３

，

３０９

，

５８７．５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１８

，

８３３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

，

６８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８７

，

３８２．３５

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７％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发行人：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600409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债券代码：

155030

债券简称：

18

三友

03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8

三友

03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

书》中关于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约定，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 ）有权决定在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3个计息年度末调整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个计息年度

的票面利率。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当前市场环境，发行人决定不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4.75%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2、根据《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

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

4、发行人不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

5、本次回售申报不可撤销。

为保证票面利率调整以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18三友03。

3、债券代码：155030。

4、发行人：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75%。

8、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8年11月19日至2023年11月18日，若

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8年11月19日至2021年11月18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计息期限的每年11月19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 （2018年11月19日至2021年11月18日） 票面利率为

4.75%。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仍为4.75%，并在存续期的后2年（2021年11月19日至2023年11月18日）固定不变。 本期债

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债券代码：155030

2、债券简称：18三友03

3、回售登记期：2021年10月25日、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0月27日。

4、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一手为一个回售单位，即回售数量必须是一手的整

数倍（一手为10张）。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

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不

可撤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

申报(限回售登记期内)。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

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本次回售申报不可撤销。

8、回售资金兑付日：2021年11月19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9、发行人对本次回售债券不进行转售。

四、回售资金兑付办法

（一）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

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回售资金兑付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

债券的回售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回售资

金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

付机构领取债券回售资金。

五、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三友办公大楼证券部

联系人：徐小华、王国平

联系电话：0315-8519078，8511642

2、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3号楼16层

联系人：李金洋

联系电话：010-50838972

3、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

2021-029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

下属子公司、孙公司，累计收到各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合计人民币2,422.59万元，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59%。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获得补助公司 补助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 到账日期 补助批准文件

1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

限公司

重点产业扶持计划奖

励资金

956.03 2021/9/22

琼发改便函[2020]

530号

2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

限公司

工业扶持资金 249.27 2021/5/27 海府[2019]55号

3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达产增产奖补资

金及流动贷款贴息

461.05 2021/4/23 筑财工[2021]6号

4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R&D经费投入

后补助

152.00 2021/10/22 筑科通[2021]44号

5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安商优惠政策补助 100.00 2021/4/6

黔工信规划[2020]

117号

6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工信化发展专项资金 100.00 2021/9/30

云府发[2019]162

号

7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

级补助

70.00 2021/3/8 筑政发[2018]24号

8 单笔60万元以下的政府补助累计 334.24 -

合计 2,422.59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与收益相关的各类

政府补助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上述政府补助资金的获得将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各项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以会

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21-10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或“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函告，获悉恒逸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恒逸

集团

是

35,000,

000

2.35% 0.95% 否 否

2021年

10月20

日

2022年

11月30

日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萧山分

行

生产

经营

恒逸

集团

是 8,800,000 0.59% 0.24% 否 否

2021年

10月20

日

2022年8

月31日

生产

经营

合计 -

43,800,

000

2.94% 1.19%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及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恒 逸 集

团

1,488,

933,728

40.61

%

1,064,

134,523

1,107,

934,523

74.41

%

30.22

%

0 0

193,792,

724

50.86

%

杭 州 恒

逸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56,338,

027

6.99% 0 0

0.00

%

0 0 0 0 0

合计

1,745,

271,755

47.60

%

1,064,

134,523

1,107,

934,523

63.48

%

30.22

%

0 0

193,792,

724

30.41

%

3、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等情

况。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特作说明如下：

1、本次质押所涉及股份融资部分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42,900,000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2.4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7%，对应融资余额19,700万元。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有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还款资金来源

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

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

等产生不利影响，亦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88499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

2021-026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收到中标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标项目和中标金额：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锂电设备，合计中标金额4.57亿元

人民币（含税）。

2、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交易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加盖双方合同章或公章后

生效。

3、拟签订合同有效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4、风险提示：公司已收到中标通知，但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

履约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履行条款等相关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

合同为准。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

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 项目中标情况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2日收到宁德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新能源科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中标通知，合计

中标锂电设备4.57亿元人民币（含税）。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50902671920959B

法定代表人：左允文

注册资本： 13000.000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电容器及其配套

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

子元器件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模具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工业自动控

制系统装置销售；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光通信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

售；消防器材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上述信息来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三、审议程序

本次中标为收到客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中标通知，尚未签订纸质订单，无需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公司自愿披露的标准：日常经营合同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30%的，应当

披露。

四、交易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本次中标有利于公司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业务拓

展，提高公司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预计将

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及影响时间将视交易的具体情况

而定。

2、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1、公司已收到本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

与招标人就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

2、本项目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合同执

行情况和收入确认政策对项目收入进行确认。

3、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受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

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4日


